
【情形1】
交通事故赔偿后， 主张

工伤待遇无障碍

2021年5月12日18时许，李璐
璐在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并受
伤， 警方认定肇事司机负事故的
全部责任，李璐璐无责任。经住院
治疗 ， 李璐璐花费医疗费2.9万
元。 事后， 肇事车投保的保险公
司赔偿其8万余元， 其中包含医
疗费2.9万元 、 精神损害抚慰金
5000元 。 经李璐璐所在公司申
请， 人社局认定其为工伤且构成
9级伤残。 目前， 其已获得工伤
待遇， 但不包含医疗费及精神损
害费。

【评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

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
定》 第8条规定， 职工因第三人
的原因导致工伤， 社会保险经办
机构以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已经对
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为由， 拒绝
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 人民法院
不予支持， 但第三人已经支付的
医疗费用除外。 可见， 受害人在
得到侵权赔偿后， 再主张享受工
伤待遇赔偿的， 法律予以支持，
但侵权第三人已经赔偿的医疗
费， 不在工伤赔偿范围内。 也就
是说， 法律不支持医疗费的双重
赔偿， 精神损害抚慰金同样不属
于工伤保险赔偿范围。

【情形2】
遭遇安全事故伤害， 工

伤、 侵权赔偿可兼得

钻井公司在进行作业点搬迁
时， 将需要吊装运输的设备交由
物流公司完成，并抽调牟宝柱等2
名员工到现场协助搬迁工作。 可
是，在吊装作业过程中，因吊绳脱
落， 牟宝柱被掉下的吊装物砸中
身亡。安监局调查认定，吊装作业
时多头指挥， 作业人员未落实安
全作业操作规程是事故的次要原
因。事后，牟宝柱的妻子张树芳在
获得工伤保险补偿后， 要求物流
公司按人身损害予以赔偿。 物流
公司认为， 牟宝柱在得到工伤赔
偿后，不能再另要求其他赔偿。

【评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

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 第3条规定， 依法应
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
的劳动者， 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
损害， 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
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
事赔偿责任的， 告知其按 《工伤
保险条例》 的规定处理。 因用人
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
者人身损害， 赔偿权利人请求第
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 人民
法院应予支持。 由此可见， 第三
人侵权赔偿与工伤保险赔偿机制
在法律上是并行不悖的， 二者不
能相互替代。 受害人依据 《工伤
保险条例 》 获得工伤保险赔偿
后， 并不妨碍其应有的民事赔偿
权利， 可以获得双重赔偿。

【情形3】
意外险赔偿不能替代工

伤保险赔偿

齐兴涛所在公司未为他办理
工伤保险， 只是购买了人身意外

伤害商业保险。 2021年11月， 他
在操作挖掘机作业时， 操纵杆失
灵侧翻，导致其右膝粉碎性骨折。
此后 ， 他得到保险赔偿金5.6万
元。 当他提出自己还应当享受工
伤待遇时， 公司称其若要工伤待
遇应当从中扣除其已获得的人身
意外伤害险赔偿。

【评析】
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关于参加商业保险中的人身意
外伤害险后是否还应当参加工伤
保险问题的复函》 指出， 工伤保
险是社会保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 是国家强制实施的一项社会
保障制度。 用人单位未给职工办
理工伤保险的， 一旦职工受到工
伤伤害， 用人单位应按工伤保险
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 至于
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投保人身意外
伤害商业保险 ， 即为国家所提
倡， 应属于给员工的额外福利，
无法起到替代工伤保险的功能。
且法律没有两者不可以兼得的禁
止性规定， 依据 “法无禁止即为
允许” 的原则， 用人单位不能以
职工已获得人身意外伤害赔偿为
由拒绝工伤赔偿。

【情形4】
交通事故与社保丧葬费

并非二选一

赵国伟以个体从业人员身份
参加社会保险。 2021年10月9日，
他在交通事故中死亡。 经交警调
解， 其儿子赵旭获得一次性死亡
赔偿金 、 丧葬费等共计50万余
元。 事后， 赵旭以赵国伟遗属身
份到人社局申领抚恤金及丧葬
费。 人社局认为， 当地文件规定
职工非因工死亡， 第三者给予责
任赔偿的， 赔偿额超过保险福利
待遇发放标准的， 社会保险经办
机构或者企业不再支付保险福利
待遇， 不足部分按 “填平补齐”。

赵旭已经获得交通事故丧葬费等
赔偿， 不能重复享受该项待遇。

【评析】
《社会保险法 》 第 17条规

定，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
因病或者非因工死亡的， 其遗属
可以领取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
《行政诉讼法》 第63条规定： 人
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和行
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为依据， 地
方性法规适用于本行政区域内发
生的行政案件。 本案中， 人社局
引用的当地文件既非法律和行政
法规， 也不属于行政规章， 对人
民法院审理不具有参照作用。 特
别是当此类文件规定与法律和行
政法规 、 地方性法规不相一致
时， 依据 《立法法》 的规定， 应
以上位法为准， 应该适用 《社会
保险法》 的规定。 本案中， 赵国
伟向侵权人主张赔偿的丧葬费，
与其依据 《社会保险法》 主张其
社会保险待遇中丧葬费， 属于不
同的法律关系， 法律并未有不许
兼得的强制性。

【情形5】
受交通事故伤害误工

费、 停工留薪期工资可兼得

孙燕于2020年5月27日入职
物业公司， 月薪2000元。 2021年
8月30日， 她在上班途中发生交
通事故。 经诉讼， 法院于2021年
12月10日判决侵权人及保险公司
赔偿孙燕各项经济损失92028.6
元， 其中误工费12000元。 期间，
经孙燕申请， 她被认定为9级工
伤 。 因公司未为她缴纳工伤保
险， 为规避赔偿责任， 公司称其
在交通事故赔偿中已获得误工
费， 若再要求停工留薪期间的工
资属于重复赔偿。

【评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

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
定》 第8条规定， 职工因第三人
的原因导致工伤， 社会保险经办
机构以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已经对
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为由， 拒绝
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 人民法院
不予支持， 但第三人已经支付的
医疗费用除外。 该规定表明， 工
伤待遇与民事侵权产生竞合时，
除工伤医疗费用外， 法律并未禁
止工伤职工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后
再获得民事赔偿。 因此， 孙燕有
权要求公司给付停工留薪期间的
工资。

【情形6】
已获交通事故赔偿， 人

身意外险之医疗费可以兼得

2020年6月28日 ， 退休职工
周险俊为自己投保了人身意外伤
害保险。 其中， 意外医疗保险3
万元。 2020年11月9日 ， 周险俊
在交通事故中受伤， 警方认定其
负次要责任。 周险俊为此住院治
疗 144天 ， 支付医疗费 6.3万余
元。 事后， 他通过诉讼获得医疗
费赔偿49500元 ， 个人按责任比
例自担13500元 。 他要求保险公
司理赔， 保险公司只同意赔偿其
自担费用。

【评析】
《保险法》 第46条规定， 被

保险人因第三人的行为而发生死
亡 、 伤残或者疾病等保险事故
的， 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或者受益
人给付保险金后， 不享有向第三
人追偿的权利， 但被保险人或者
受益人仍有权向第三者请求赔
偿。 由此可见， 人身意外伤害保
险， 不适用损害补偿原则。 周险
俊从交通事故得到的医疗费理赔
款之后， 仍有权要求保险公司承
担赔偿责任， 且保险公司的责任
不能因周险俊获得他人赔偿减轻
或者免除。 杨学友 检察官

由于用工形式及保
险产品复杂多样， 有些
劳动者作为受害人请求
赔偿时不仅弄不清哪些
赔偿项目可以主张， 更
弄不清哪些项目可以向
不同的部门重复主张。
其实， 细分一下至少有
6种情形可以获得双重
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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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在6种情形下可获双重赔偿

编辑同志：
我在公司担任高管 。 因

此 ， 公司与我在劳动合同中
约定 ， 我不得到与公司生产
或者经营同类产品 、 从事同
类业务的有竞争关系的其他
用人单位任职 ， 或者自己开
业生产或者经营同类产品 、
从事同类业务。

请问 ： 我能否让丈夫经
营相应的业务？

读者： 朱燕珍

朱燕珍读者：
你不能让丈夫经营与公

司存在竞争关系的同类业务。
《劳动合同法 》 第二十

三条第二款规定 ： “对负有
保密义务的劳动者 ， 用人单
位 可 以 在 劳 动 合 同 或 者 保
密 协 议 中 与 劳 动 者 约 定 竞
业限制条款， 并约定在解除
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 ， 在竞
业限 制 期 限 内 按 月 给 予 劳
动者经济补偿。 劳动者违反

竞业限制约定的 ， 应当按照
约 定 向 用 人 单 位 支 付 违 约
金。”

上述规定从表面上看 ，
只是将竞业限制的对象 “负
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 并没
有包括其亲朋好友等 ， 似乎
让亲朋好友有意为之便不违
反竞业限制的约定 。 其实并
非如此 ， 因为 《劳动法 》 第
三条规定 ： “劳动者应当完
成劳动任务， 提高职业技能，
执行劳动安全卫生规程 ， 遵
守 劳 动 纪 律 和 职 业 道 德 。 ”
《劳动合同法 》 第三条规定 ：
“订立劳动合同， 应当遵循合
法 、 公平 、 平等自愿 、 协商
一致、 诚实信用的原则。” 这
些规定确立了劳动者应当遵
守的职业道德和诚实信用原
则。

概括而言 ， 职业道德主
要应包括忠于职守 、 乐于奉
献、 实事求是、 不弄虚作假、
依法行事 、 严守秘密 、 公正

透明 、 服务社会 ， 根本要求
在于以集体准则 ， 正确处理
个人利益 、 他人利益 、 班组
利益 、 部门利益和企业利益
的关系 。 诚实信用的要求之
一就是劳动者必须维持个人
利益 、 企业利益 、 社会利益
的平衡 ， 不得在损害企业利
益和社会公益的前提下 ， 追
求自己的利益。

本案中 ， 你丈夫经营与
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同类业
务， 无疑是与公司开展竞争。
基于你丈夫的利益和你的利
益具有一致性 ， 可以认定你
未能处理好个人利益与公司
利益之间的关系 ， 相关行为
亦有悖于职业道德 。 同样 ，
可以推定你会在损害公司利
益的情况下追求自己的利益，
而这种行为亦不符合诚实信
用原则 。 在此情形下 ， 公司
有理由对你能否忠于职守 、
严守秘密产生怀疑。

颜东岳 法官

妻子被竞业限制
能否让丈夫经营同类业务？常律师：

您好！
我的劳动合同载明工资标准

为8000元/月 。 但是 ， 合同中还
有一条约定 ： “工作日 、 休息
日、 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计算基
数为3000元/月。” 最近， 我在工
作日有延时加班情形， 公司向我
支付工资时是按照3000元/月的
标准计算的。 我认为， 应当按照
我的月工资标准计算加班工资。

请问： 这种情况下加班费如
何计算呢？

答：
应当按照劳动合同中约定的

工资标准计算加班工资。
《北京市工资支付规定》第四

十四条规定：“根据本规定第十四
条计算加班工资的日或者小时工
资基数……应当按照下列原则确
定：(一)按照劳动合同约定的劳动
者本人工资标准确定；(二)劳动合
同没有约定的， 按照集体合同约
定的加班工资基数……确定；(三)
劳动合同、集体合同均未约定的，
按照劳动者本人正常劳动应得的
工资确定。 依照前款确定的加班
工资基数……不得低于本市规定
的最低工资标准。”

《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劳动争
议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研讨会会议
纪要》 第19条指出： “对于加班
工资的日或小时工资基数的确
定， 应参照 《北京市工资支付规
定》 第四十四条的规定执行。 用
人单位与劳动者在劳动合同中约
定了工资标准， 但同时又约定以
本市最低工资标准或低于劳动合
同约定的工资标准作为加班工资
基数， 劳动者主张以劳动合同约
定的工资标准作为加班工资基数
的， 应予支持。”

根据上述规定， 尽管您的劳
动合同另行约定加班工资的计算
基数低于您的工资标准， 但仍应
当按照合同约定的工资标准即
8000元/月计算加班工资。

工资标准与加班工资计算基数不一，
加班费如何计算？


